
怀孕期间造假请病假
女职工严重违纪被开

■意外怀孕后 “隐孕” 被解聘 怎么办？
■正常产检未上班却被扣工资 自认倒霉？
■怀孕后仍正常工作竟遭降薪 是否应补足？
■生育后发现企业未缴生育险 报销责任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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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职场女性生育维权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海淀法院四大攻略

攻略一
员工隐孕遭解聘
公司炒人应担责

李女士是一名年轻的已婚职
业女性， 在2010年3月应聘某商
贸公司时， 商贸公司要求应聘者
在三年内不得生育。 考虑到就业
形势严峻 ， 李女士勉强同意 。
2012年1月 ， 李女士意外怀孕 ，
经过和家人商议， 李女士决定正
常生育。 考虑到入职时商贸公司
的苛刻规定， 李女士暂时隐瞒了
怀孕情况。 2012年5月， 商贸公
司得知了李女士怀孕的消息， 管
理人员大发雷霆， 当日下午就下
发通知， 将李女士除名。 李女士
不服商贸公司的处理， 提起劳动
仲裁申请， 要求撤销除名决定，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仲裁委经审
理， 认为商贸公司除名决定不合
法， 依法予以撤销， 并责令商贸
公司继续与李女士履行劳动合
同。

法官释法：
符合法律规定的生育行为是

女性公民的基本权益， 用人单位
应依法保障女职工的生育权 。
案例中， 商贸公司强行与女职工
约定禁止生育条款， 缺乏合法性
依据 ， 应属无效 。 此外 ，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的相关
规定， 在合同期未满的情况下，
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得以怀孕、
生育和哺乳为由与女职工解除劳
动合同。 案例中， 商贸公司以李
女士怀孕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
系， 明显违反了 《女职工劳动保
护规定》 的禁止性规定， 属于违
法行为， 故裁判机关依法确认商
贸公司除名决定无效， 责令商贸
公司继续与李女士履行劳动合
同。

维权提示：
由于职场孕妈处于特殊生理

时期， 往往被部分用人单位视为
“负担”， 以种种借口， 如违反规
章制度， 公司职位调整等等违法
解除与其劳动关系， 严重侵犯了
女职工的合法权利和生存权利。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孕妈们应果
断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在此， 法官也提示职场孕
妈， 怀孕期间应遵守用人单位的
请假考勤制度 ， 履行好自己的
义务，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 “三期” 中的各项权利。

攻略二
正常产检受保护
公司扣工资违法

吴女士是某科技公司的测试
员， 2012年10月经医院检查确认
怀孕3周。 由于吴女士体质特殊，
多次出现先兆性流产迹象， 故吴
女士遵医嘱当月4次请假进行产
检。 在月终核算工资时， 科技公
司人力资源部门将吴女士所请4
天产检假期视为事假， 并扣发了
吴女士当月工资1380元。 吴女士
为此很苦恼， 产检不能不做， 可
每次都扣发工资， 经济压力非常
大。 吴女士经过咨询， 听说产检
不能扣发工资， 便向科技公司提
出异议。 未果后， 吴女士又向当
地劳动监察部门提出投诉申请，
后经劳动监察部门责令， 科技公
司补发了吴女士当月工资 1380
元。

法官释法：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

定》 的相关规定， 怀孕女职工在
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 所需
时 间 计 入 劳 动 时 间 。 就 此 ，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问题解
答》 中就产前检查曾进一步解释
为： 女职工产前检查应按出勤对
待， 不能按病假、 事假、 旷工处
理； 对在生产第一线的女职工，
要相应地减少生产定额， 以保证
产前检查时间。 因此， 科技公司
将吴女士产检请假视为事假并扣
发工资， 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违
反了我国法律、 法规对孕期女职
工权益的特殊保护性规定， 应予
以纠正。

维权提示：
正常产检安排受法律保护，

不视为缺勤旷工。 部分企业将产
检安排视同事假， 可能存在故意
降低用工成本的考虑， 也可能对
法律的细节规定不了解。 在出现
类似案例中的违法情形时， 女职
工一定要及时向企业人力资源部
门提出异议， 若无法协调解决，
可以通过劳动监察、 诉讼等方式
进行权利救济。

攻略三
怀孕后正常工作
公司降工资欠妥

汤女士于2007年1月入职某
物业公司， 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

劳动合同截止日期为2011年1月
25日。 2008年1月， 某物业公司
聘任汤女士为某大厦项目部客服
部经理， 聘期为1年。 2008年10
月， 汤女士向某物业公司递交病
假证明， 病假时间自2008年10月
8日起至10月20日止 ， 病休原因
“早孕、 妊娠呕吐”。 2008年10月
24日， 某物业公司做出 “关于调
整汤女士工资待遇的决定”， 以
汤女士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将汤
女士工资标准由 5200元降低为
3000元。 汤女士不服物业公司的
处理决定提起了劳动仲裁， 申请
撤销某物业公司做出的 “关于调
整汤女士工资待遇的决定”， 并
获支持。

法官释法：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

定》 的相关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
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
其工资待遇。 女职工由于特殊的
生理原因， 其在孕期的劳动权利
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性规定。 用
人单位不能因女职工怀孕而对其
进行歧视性管理， 肆意降低其薪
酬水平， 侵犯孕期女职工的合法
权益。 案例中某物业公司的降薪
决定一方面有违法律的禁止性规
定， 另一方面也未经民主协商，
缺乏合法性依据 ， 故应予以撤
销。

维权提示：
实践中， 部分用人单位在知

晓女职工怀孕后， 常常以照顾女
职工为名， 单方变更女职工的工
作岗位、 降低女职工的薪资， 借
此来降低用工成本， 这种做法是
违反法律规定的。 根据 《劳动合
同法》 的规定， 如要变更劳动合
同的约定， 用人单位需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并应采用书面的形式
进行变更。 故即便单位确实是出
于保护孕期女职工进行的调岗和
调薪， 也需要在与女职工协商的
前提下进行。

攻略四
企业未缴生育险
报销责任公司担

张女士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
计总监 ， 近来 ， 张女士喜得一
子， 却发现因为公司没有为她缴
纳生育保险， 导致她无法报销生
育的医疗费用、 也无法领取生育
津贴。 当张女士找到公司负责人
理论时， 公司负责人却说， 当时

办理生育保险的员工已经离职
了， 是因为那位员工的疏忽， 和
公司无关。 面对急需用钱的新生
宝宝， 张女士非常着急， 她的医
药费还能报销吗？

法官释法：
根据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

保险规定》， 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范围包括生育津贴、 生育医疗费
用等， 生育津贴即为女职工产期
的工资， 企业必须依法为职工缴
纳生育保险， 企业未按照该规定
参加生育保险的， 职工生育保险
待遇由企业按照该规定的标准支
付。 对于女职工来说， 生育保险
的缴纳关系到女职工在孕期、 产
期及哺乳期的基本权益， 生育保
险的缴纳保障了女职工在 “三
期” 期间的基本生活， 有助于女
职工恢复健康， 回到工作岗位。

维权提示：
由于张女士所在的公司未按

照规定为张女士缴纳生育保险，
导致张女士无法报销生育费用、
领取产假工资 ， 应由企业按照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的标准支付相应的费用。 用人单
位应根据国家对生育保险制度的
相关规定， 依法履行对女职工特
别保护的法律责任， 承担企业的
法律责任及社会责任。

记者感言：
从法律层面来讲， 因女职工

怀孕 、 生育 、 哺乳而降低其工
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均系违法行为， 为 《劳动合同
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等
法律法规所禁止， 怀孕女职工完
全可以 “大大方方” 享受正当孕
期劳动权益， 在遇到不公正待遇
时依法采取劳动监察、 仲裁、 诉
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外， 从社会层面来看， 部
分用人单位由于狭隘的利益观
念， 妄图采用违法的人事管理手
段规避企业法定责任， 严重侵犯
女职工的劳动权利和合法利益。

鉴此， 记者呼吁， 一方面应
采用各种方式加大对用人单位侵
犯女职工权益行为的监督、 监察
力度； 另一方面， 应拓宽女职工
的维权途径， 降低其维权成本，
从而扭转女职工的维权弱势， 使
得怀孕女职工有保障、 有尊严地
正常生育、 分娩。

如今， 职场女性越来越多， 她们大多敢打敢拼， 获得
了社会广泛认可。 然而作为女性， 她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
人生中较为 “脆弱” 的阶段———怀孕生子。 那么在这个特
殊的阶段里， 职场妈妈们享有哪些权利？ 遭到侵权后该如
何寻求救济……为此， 北京海淀法院劳动争议庭张江洲、
李莉莎两位法官， 结合审判实践， 为职场女性怀孕生子期
间合法维权提供了四大维权攻略。

依据 《劳动法》、 《劳动合
同法》、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期” （孕期、 产期、 哺乳期）
女职工受到特殊的保护， 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公司都
不能与 “三期” 女职工解除劳动
关系。

日前， 海淀法院在审理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中 ， 就依法驳回
了女工小希要求与单位恢复劳
动关系的请求。

案件
2012年1月 ， 小希入职卡斯

公司 ， 从事文案策划 、 活动宣
传工作， 月工资标准为一万元。
2014年8月小希怀孕， 并将其怀
孕的消息告知公司 。 随后 ， 小
希陆续向公司提交了几份病假
条 ， 经过公司人力资源部审核
并备案后 ， 准予小希的病假申
请。

2014年12月， 小希再次向公
司提交了为期四个月的病假条，
公司人力资源部在审核时向小
希询问其身体状况 ， 但小希的
回答含混不清 ， 与医嘱中所描
述的情况也不一致 。 公司对小
希所提交的病假条产生了怀疑，
并派员到医院进行核实 。 经核
实 ， 小希所提交的所有病假条
均非该医院所出具 ， 公司认为
小希伪造病假条的行为 ， 已经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
并且其所休假期均属于旷工。

判决
最终 ， 公司向小希送达了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要求与小
希解除劳动关系。 小希以公司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 要求撤销 《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 仲裁裁决驳回小
希申请后， 小希不服向法院提起
了诉讼。

庭审中， 法庭查证小希怀孕
及向单位所交假条均为伪造这两
项事实。 同时认定小希的行为已
经属于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
章制度，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的情形， 据此认定卡斯公司
解除与小希的劳动合同， 符合法
律规定， 据此驳回了小希要求与
卡斯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
求。

提示
在此法官提醒广大劳动者 ，

尤其是 “三期” 女职工， 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但劳
动者在享受相应的权利的同时，
亦要承担相应的劳动法律义务，
“三期” 女职工受到特殊的保护，
并非意味其享受 “特权”， 仍需
依法遵守用人单位合理有效的各
项规章制度， 切莫因小失大。

□本报记者 李一然


